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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批先进国产无人机和

反无人机装备集中亮相。

图为 11月 12日拍摄的

“九天”无人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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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述评之四

“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善于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习近平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改革和法治相辅相

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抓好改革落实提供重

要方法指导、实践指南。

科学指引
坚持改革和法治同频共振，推动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奔涌向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

海南考察，对海南改革开放作出重要指示。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新

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决策。

2021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法治之力推动打造改

革开放新高地，成为新时代改革和法治同频

共振的生动缩影。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

代的重要法宝，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

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这

次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全面深

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对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

一作出深刻论述，为新征程上处理好改革和

法治的关系提供根本遵循——

为法治建设指明方向，要求“以改革之

力完善法治，进一步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不

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进一步用好法治的力量，提出“更好发

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中的

积极作用”；

强化改革的法治保障，强调“善于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

革于法有据”；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确“平等保

护全体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

奉法者强，则国强。回望新时代以来全

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改革和

法治始终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坚持在

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

面依法治国一同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改革意味着“破”和“变”，而法治意味着

“立”和“定”，厘清其中关系十分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一种观点认

为，改革就是要冲破法律的禁区，现在法律的

条条框框妨碍和迟滞了改革，改革要上路、

法律要让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就是

要保持稳定性、权威性、适当的滞后性，法律

很难引领改革。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全面的。”

改革的深化，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的

实现，离不开改革推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专门一

个部分部署“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顶层

设计和战略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分别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作为主题并作出决定，有其紧密的内

在逻辑，可以说是一个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

轴上的顺序展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

翼、车之两轮，法治领域改革不断向纵深推

进，法治之力护航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

适应改革开放需求，国家立法节奏更

快、质量更高；

司法改革环环相扣、动真碰硬，更加有

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法治政府建设换挡提速，厘清“权力边

界”、激发市场活力；

……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加需要改革和

法治同向发力、相互促进。

夯基固本
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有力支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

革命。

挂起国徽，拉好横幅……今年7月的一天，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悦乐镇黄土塬的一块山头

上，法官与干部群众席地而坐，调解土地纠纷。

搭在田间地头的“巡回法庭”，从源头端

就地化解纠纷，以“案结事了”化解“案多人

少”，折射法治领域改革的力度和温度。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进一

步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应有之义。

科学立法，是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重

要环节。

与时俱进修改宪法，加强合宪性审查和

备案审查工作；编纂实施民法典，全方位保

护公民民事权利；修改行政诉讼法，破解“民

告官”难题；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更好守

护蓝天碧水净土……

坚持立改废释纂并举，重点领域、新兴

领域、涉外领域立法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成熟完备。

2023 年 3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

“立法应当适应改革需要，坚持在法治下

推进改革和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相统一，引导、

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明确写入法律，立

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统一的路径更加清晰。

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所需、民心所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

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

于改革。新征程上，一系列“想了很多年、讲

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破局前行，对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经打官司“门难进”“案难立”，如今变

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架起领导干部干

预司法“高压线”，有效防止“批条子”“打招

呼”；公安政务服务深入推进“一窗通办”“全

程网办”“跨省通办”……政法机关气象更

新，公信力得到有效提升。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守

住防范冤错案件的底线，司法责任制改革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推动行政

争议实质化解实现“政通人和”……啃硬骨

头、涉险滩、闯难关，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

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工作正式全面

启动，法治中国建设迈入系统协同推进新阶段。

循法而行，依法而治。

依法治省（市、县）委员会全面设立，党

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法治建设舵稳帆正，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公布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力和责任

清单，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落实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提速，依

法驾驭权力的奔马。

加强法治宣传，支持正当防卫，惩治网

络暴力……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全社会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显著改善。

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系统谋划、整体

协同。

“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

节改革”，这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的明确要求。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法治领域改革不

断向纵深推进，法治建设从法律体系向囊括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的法治体系全

面提升，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迈入更高境界。

蹄疾步稳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以更高

水平“中国之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月 10 日，备受关注的民营经济促进

法草案在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

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短短 4 天，就收

到上千条意见建议。

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需筑牢法

治之基、发挥法治之力，护航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劈波斩浪。

更好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

革成果中的积极作用，改革的执行力和穿透

力不断增强——

表决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

休年龄的决定；表决通过关于批准《国务院

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

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后，9 月和 11

月召开的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接连就

重大改革发展事项作出决定和决议，释放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动能。

以法为纲，崇法善治。

从修订行政处罚法深化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到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

登记制度；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到打破“旋转门”“玻璃门”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法治利剑披荆斩

棘，有力突破改革梗阻、确保改革落实。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

革，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海北州

刚察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普氏原羚的

栖息地之一。由于相关路段未设置明显警示

标牌和限速设施，车辆与羚羊相撞事故频发。

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法治护航。检察

机关履行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职责，与多部门

协调沟通，推动建成我国首个普氏原羚生命

保护通道。

改革势如破竹，法治固本强基。

检察公益诉讼范围不断拓展，监督“利

剑”效能在攻坚克难中不断彰显；加快完善

监察法、推动反跨境腐败法立法，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建立领导干部应知

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推动

“关键少数”在改革中带头厉行法治……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彰显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为改革提供更坚实

的支撑。

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以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

今年 11 月 8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文物保护

法。一系列新经验新做法写入法律，标志着

我国文物保护进入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循道而行，功成事遂。

从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促进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到完善国家安全

法律体系更好应对风险挑战；从加强产权司

法保护让“有恒产者有恒心”，到制定学前教

育法护佑祖国的花朵健康成长……

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中国之治”

的基石更巩固、效能更显著，为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提供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

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

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

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齐头

并进，法治在改革推动中更加健全，改革在

法治护航下更加有力，必将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

加坚实的保障。（新华社北京11月 13日电）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 11月 13日电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长

征七号遥九运载火箭组合体 13 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

择机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研参试

单位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

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天舟八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1月 13日，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九运载火箭组

合体开始转运至发射区。 新华社 发

经汉寿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县一中与县人民医院

中间地块公园项目（一期）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汉

寿县金诚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投资额 5292.238255

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常

德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汉寿县人民政府网、《湖南日报》、

《常德日报》。

汉寿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4年 11月 8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1 月 12 日电

《摆脱贫困》葡萄牙文版首发式暨中巴治国

理政研讨会 1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与会人士认为，中巴加强减贫脱贫和治国

理政经验交流，共同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

现代化发展之路，对两国携手开启中巴

关系下一个“黄金 50年”具有积极意义。

首发式上，中巴两国嘉宾共同为《摆

脱贫困》葡萄牙文版新书揭幕。首发式

后，两国专家学者围绕中巴治国理政经

验进行了交流研讨。

活动主办方表示，《摆脱贫困》一书

记录了习近平主席关于消除贫困、地方治

理、改革发展等方面的观点论述，蕴含着

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理念，体现了人民至

上的价值取向、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独

立自主的道路选择和合作共赢的人类情

怀，相信能够为中巴两国加强包括减贫

脱贫和现代化发展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

作带来新的精神鼓舞和实践启迪。

巴西社会发展和援助、家庭和抗击

饥饿部常务副部长奥斯马尔·茹尼奥尔

表示，30 多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贫困地区

工作时，带领当地群众找到了一条抗击

贫困的道路。在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的

今天，《摆脱贫困》更显其重要价值。习近平

主席在书中分享了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

展的深刻见解，帮助我们更好地探讨减

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式。

《摆脱贫困》葡萄牙文版译者、巴西

瓦加斯基金会法学院教授埃万德罗·卡

瓦略谈及翻译心得时指出，在中国脱贫

攻坚的伟大实践中，文化引领尤显重要，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智慧

贯穿于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思想。

巴西-中国友好协会会长恩里克·达

诺布雷加认为，《摆脱贫困》论述的中国经

验证明，只有以坚定不移的政治意志和艰

苦卓绝的政策实践，才有可能摆脱贫困。

这部著作不仅是对中国摆脱贫困实践的

思考，更是对世界发出的行动号召，鼓舞

我们在减贫脱贫方面贡献更大力量。

《摆脱贫困》葡萄牙文版由外文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和

巴西孔特拉庞托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此前，《摆脱贫困》已相继

推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西里尔蒙古文、豪萨文、斯瓦希里文、

乌兹别克文、老挝文版。

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巴西使领馆

和卢拉学会等巴方机构共同主办承办。中巴各界人士近 300 人

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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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现有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

权资产拟进行处置。前述债权资产抵押物主要

位于吉林长春、海南陵水等，抵押物主要为商业

用地、在建工程和房产，债权余额共 164,536.94

万元，具体信息详见标的资产清单。

上述债权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

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足

够支付能力。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资产。

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

议请与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吴经理 姚经理

联系电话：15211181932 15874163192

电子邮件：wusiyu@xjjt.com.cn

yaohandi@xjjt.com.cn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

112 号湘江财富金融中心 A 座 39-40 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731-89945731（李先生）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amc-iad@xjjt.com.cn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14日

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资产清单

1

债务人

内蒙古奈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锡国用（2007）第 18277 号土地、海南陵水县英州镇土福湾的陵国用（英）第 13384 号土地、第 13383 号土地及海南陵水椰海福湾（椰树林
七星公馆）项目在建工程、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的长国用（2013）第 081000050 号土地、呼和浩特新城南街西的呼国用（2007）第 00021 号
土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昭乌达路 11 号奈伦综合楼

担保人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郭占春、郭秀英、
长春奈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陵水汇安物业投
资有限公司

本金

304，500，000.00

利息

1，339，541，455.71

其他费用

1,328,000.00

注：1、本资产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2024 年 6 月 30 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2024 年 6 月 30 日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

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单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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